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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建請修正「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原則」，齊

一高國中小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標準，詳如說明，請

查照惠復。

說明：

一、中小學教師依法享有相同薪資待遇、權利義務，惟按「中

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原則」規定，中小學兼任

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如下：(一)高級中等學校：每

節新臺幣四百元。(二)國民中學：每節新臺幣三百六十元

。(三)國民小學：每節新臺幣二百六十元。嚴重影響國小

階段教育同仁基本權益。

二、行政院業已核定「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

表」，調高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及講師之鐘點費，調

幅達到16%，國民小學階段教育人員之基本權益，政府不

應持續漠視。

三、依中小學每節授課分鐘數，國民小學階段應調整為每節新

臺幣三百二十元，方符合同工同酬之原則，敬請修正「中

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原則」，並自民國104年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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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1日起實施。

正本：行政院、教育部

副本：基隆市教師職業工會、臺北市教師職業工會、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、台中市

教師職業工會、彰化縣教師職業工會、南投縣教育產業工會、嘉義縣教師職業工

會、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、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、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、宜蘭縣

教師職業工會 2014-10-07
13:55:37

理事長 張旭政


